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新天转债”最后交易日：2024年12月2日

2024年 12月 2日是“新天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新天转债”简称为“Z天转债”；

2024年12月2日下午收市后“新天转债”将停止交易。

2、“新天转债”最后转股日：2024年12月5日

2024年12月3日至2024年12月5日下午收市前，持有“新天转债”的投资者仍可进行转

股；2024年12月5日下午收市后，未转股的“新天转债”将停止转股。

公司将按照102.16元/张的价格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4年12月5日）收市后在中

登公司登记在册的“新天转债”。

3、2024年 11月 28日下午收市后，距离“新天转债”停止交易仅剩 2个交易日（2024年 11
月29日及2024年12月2日），距离“新天转债”赎回日仅剩5个交易日。

特别提示：

1、“新天转债”赎回价格：102.16 元/张（含当期利息、含税，当期即第五年，年利率为

2.3%），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

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2、“新天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触发日：2024年11月13日

3、“新天转债”赎回登记日：2024年12月5日

4、“新天转债”赎回日：2024年12月6日

5、“新天转债”停止交易日：2024年12月3日

6、“新天转债”停止转股日：2024年12月6日

7、“新天转债”赎回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4年12月11日

8、“新天转债”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4年12月13日

9、“新天转债”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10、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债简称：Z天转债

11、本次赎回完成后，“新天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摘牌，投资者

持有的“新天转债”存在被质押或冻结情形的，建议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

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12、本次“新天转债”赎回价格可能与其停止交易和停止转股前的市场价格存在较大差

异，特别提醒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转股价格：8.05元/股），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

临较大投资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13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新天转债”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天转债”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657号）核准，公司于2019年12月30日公开发行了177.30万张

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17,730.00万元。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33号”

文同意，公司17,73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1月17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

称“新天转债”，债券代码“128091”。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公司该次发行的“新天转债”自2020年7月6日起可转换为

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16.49元/股。

自公司实施2019年度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2020年8月13日起，转股价格由16.49元/股
调整为16.39元/股；自公司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2021年7月14日起，转股价格

由 16.39元/股调整为 16.27元/股；自公司实施 2021年半年度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 2021年 11
月10日起，转股价格由16.27元/股调整为11.62元/股；自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除权除

息日 2022年 7月 7日起，转股价格由 11.62元/股调整为 11.50元/股；自公司实施 2022年半年

度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2022年10月28日起，转股价格由11.50元/股调整为8.21元/股；自公

司实施 2022年度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 2023年 6月 1日起，转股价格由 8.21元/股调整为 8.11
元/股；自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

成之次日2024年6月12日起，转股价格由8.11元/股调整为8.15元/股；自公司实施2023年度

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2024年6月25日起，转股价格由8.15元/股调整为8.08元/股；自公司部

分已回购股份注销完成之次日 2024年 10月 18日起，转股价格由 8.08元/股调整为 8.05元/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分别

于2020年8月7日、2021年7月7日、2021年11月3日、2022年6月30日、2022年10月21日、

2023年5月24日、2024年6月12日、2024年6月19日、2024年10月18日发布的《关于“新天转

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20-113、2021-092、2021-142、2022-
055、2022-079、2023-034、2024-064、2024-067、2024-097。

综上，截至目前公司“新天转债”的转股价格为8.05元/股。

二、“新天转债”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的依据

（一）“新天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的规定，在“新天转债”的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

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

1、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

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

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新天转债”本次有条件赎回条款成就情况

自2024年10月24日至2024年11月13日期间，公司股票已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

于“新天转债”当期转股价格8.05元/股的130%（即10.47元/股），符合“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

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的提前赎回

条件，再次触发了“新天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三、提前赎回“新天转债”的具体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其确定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的有关规定，“新天转债”赎回价格为102.16元/张（含息、含税），确

定依据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100元/张）；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2.3%）；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从上一个

付息日2023年12月30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4年12月6日止，算头不算尾）；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2.3%×342/365≈2.16元/张；

每张债券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2.16=102.16元/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登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得进行代扣代

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4年12月5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新天转债”的持

有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新天转债”于2024年12月3日停止交易；

2、“新天转债”于2024年12月6日停止转股；

3、“新天转债”的赎回登记日为2024年12月5日；

4、“新天转债”的赎回日为2024年12月6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4年12
月5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新天转债”。本次赎回完成后，“新天转债”将在深交

所摘牌。

5、2024年12月11日为公司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4年12月13日为赎回

款到达“新天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日，届时“新天转债”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

划入“新天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6、公司将在赎回日前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公告本次提前赎回“新天转

债”的相关事项。

7、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公司将按照相关监管规则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结果

公告和“新天转债”的摘牌公告。

（四）咨询方式

联系地点：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高新北路3号

联系电话：0851-86298482
联系邮箱：002873@xtyyoa.com
联系人：王光平、王伟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新天转债”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

报。具体转股操作建议可转债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二）可转债转股最小申报单位为1张，每张面额为100.00元，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1
股；同一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转股数量=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

申请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格，并以去尾法取一股

的整数倍）。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1股的整数倍，转股时不足转换为1股的可转债余

额，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

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余额以及该余额对应的当期应付利息，按照四舍五入原则精确到 0.01
元。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报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额大于其实际拥有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数额的，按其实际拥有的数额进行转股。

（四）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债转股的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

交易日上市流通，并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五）可转债在停止交易后、停止转股前，持有人仍可以依照约定的条件申请转股。

五、风险提示

（一）本次“新天转债”赎回价格可能与其停止交易和停止转股前的市场价格存在较大差

异，特别提醒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转股价格：8.05元/股），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

临较大投资损失。

（二）本次赎回完成后，“新天转债”将在深交所摘牌，投资者持有的“新天转债”存在被质

押或冻结情形的，建议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

的情形。

（三）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规定，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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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天转债”赎回实施暨即将停止交易的重要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7
505,753,106

45.804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郑期中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董事金晨皓、张学军、王玉萍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监事朱俊杰、骆晓军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张益惠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9,945,032
比例（%）

96.1165

反对

票数

8,768,069
比例（%）

3.8316

弃权

票数

118,600
比例（%）

0.0519
2.0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9,943,532
比例（%）

96.1158

反对

票数

8,767,569
比例（%）

3.8314

弃权

票数

120,600
比例（%）

0.0528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0,106,832
比例（%）

96.1872

反对

票数

8,604,269
比例（%）

3.7600

弃权

票数

120,600
比例（%）

0.0528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9,662,432
比例（%）

95.9930

反对

票数

9,048,669
比例（%）

3.9542

弃权

票数

120,600
比例（%）

0.0528
2.04、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9,479,332
比例（%）

95.9129

反对

票数

8,882,969
比例（%）

3.8818

弃权

票数

469,400
比例（%）

0.2053
2.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9,919,132
比例（%）

96.1051

反对

票数

8,785,669
比例（%）

3.8393

弃权

票数

126,900
比例（%）

0.0556
2.06、议案名称：募集资金规模和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9,952,732
比例（%）

96.1198

反对

票数

8,754,369
比例（%）

3.8256

弃权

票数

124,600
比例（%）

0.0546
2.07、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0,377,832
比例（%）

96.3056

反对

票数

7,981,569
比例（%）

3.4879

弃权

票数

472,300
比例（%）

0.2065
2.08、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0,607,332
比例（%）

96.4059

反对

票数

7,711,469
比例（%）

3.3699

弃权

票数

512,900
比例（%）

0.2242
2.09、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9,694,481
比例（%）

96.0070

反对

票数

9,013,120
比例（%）

3.9387

弃权

票数

124,100
比例（%）

0.0543
2.10、议案名称：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0,079,032
比例（%）

96.1750

反对

票数

8,628,069
比例（%）

3.7704

弃权

票数

124,600
比例（%）

0.054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9,908,432
比例（%）

96.1005

反对

票数

8,798,669
比例（%）

3.8450

弃权

票数

124,600
比例（%）

0.054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9,940,532
比例（%）

96.1145

反对

票数

8,731,869
比例（%）

3.8158

弃权

票数

159,300
比例（%）

0.069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9,709,532
比例（%）

96.0135

反对

票数

8,767,569
比例（%）

3.8314

弃权

票数

354,600
比例（%）

0.155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9,712,932
比例（%）

96.0150

反对

票数

8,764,169
比例（%）

3.8299

弃权

票数

354,600
比例（%）

0.155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

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9,699,532
比例（%）

96.0092

反对

票数

8,778,069
比例（%）

3.8360

弃权

票数

354,100
比例（%）

0.1548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7,144,937
比例（%）

98.2979

反对

票数

8,223,969
比例（%）

1.6260

弃权

票数

384,200
比例（%）

0.0761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6,349,837
比例（%）

98.1407

反对

票数

9,045,269
比例（%）

1.7884

弃权

票数

358,000
比例（%）

0.0709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7,253,537
比例（%）

98.3194

反对

票数

8,077,669
比例（%）

1.5971

弃权

票数

421,900
比例（%）

0.0835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控股股东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9,489,232
比例（%）

95.9173

反对

票数

8,965,669
比例（%）

3.9180

弃权

票数

376,800
比例（%）

0.164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3

4

5

6

7

8

9

10

1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
价原则

发行数量

募集资金规模和用途

限售期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
的归属

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关于公司 2024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
案》

《关于公司 2024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
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关于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
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
的议案》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
年-2026 年）股东回报规划
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控
股股东免于发出要约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68,902,041

68,900,541
69,063,841
68,619,441
68,436,341
68,876,141
68,909,741
69,334,841
69,564,341
68,651,490
69,036,041
68,865,441

68,897,541

68,666,541

68,669,941

68,656,541

69,180,541

68,385,441

69,289,141

68,446,241

比例（%）

88.5758

88.5739
88.7838
88.2125
87.9772
88.5425
88.5857
89.1322
89.4272
88.2537
88.7481
88.5288

88.5701

88.2731

88.2775

88.2602

88.9339

87.9117

89.0735

87.9899

反对

票数

8,768,069

8,767,569
8,604,269
9,048,669
8,882,969
8,785,669
8,754,369
7,981,569
7,711,469
9,013,120
8,628,069
8,798,669

8,731,869

8,767,569

8,764,169

8,778,069

8,223,969

9,045,269

8,077,669

8,965,669

比例（%）

11.2716

11.2710
11.0610
11.6323
11.4193
11.2942
11.2540
10.2605
9.9133

11.5866
11.0916
11.3109

11.2251

11.2710

11.2666

11.2845

10.5721

11.6279

10.3841

11.5256

弃权

票数

118,600

120,600
120,600
120,600
469,400
126,900
124,600
472,300
512,900
124,100
124,600
124,600

159,300

354,600

354,600

354,100

384,200

358,000

421,900

376,800

比例（%）

0.1526

0.1551
0.1552
0.1552
0.6035
0.1633
0.1603
0.6073
0.6595
0.1597
0.1603
0.1603

0.2048

0.4559

0.4559

0.4553

0.4940

0.4604

0.5424

0.484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7、11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真爱集团有限公司、义乌市金

融控股有限公司、义乌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义乌市顺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郑

扬已回避表决；

2、本次审议的议案1-1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彦颖、张子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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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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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宝丰能源”）拟收购宁夏宝丰昱

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丰昱能”）蒸汽综合管线项目及相关资产，交易金额 4.92亿元

（含税）。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过去12个月与同一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和其他组织发生

的关联交易，除关联捐赠4.2亿元外，其他均为日常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定价

公司拟与宝丰昱能签订《蒸汽综合管线项目之收购协议》，公司拟收购宝丰昱能蒸汽综合

管线项目的资产（以下简称“标的资产”）。根据《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宁夏

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蒸汽综合管线项目所涉及的相关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和评报

字（2024）第 YCV1113 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以 2024 年 8月 31 日为基准日进行评

估，评估方法为成本法，项目总资产账面价值 38,624.17万元，评估价值 43,558.64万元（不含

税），增值额为4,934.48 万元，增值率为12.78%，按评估价值作为定价基准，交易价格为491,
797,415.63元（含税），购买标的资产的资金来源为自有和自筹资金。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按照银川市大气污染环境保护政策规定，银川市苏银产业园区将在2025年淘汰现有燃

煤锅炉，因此需要从园区外购入低压蒸汽，满足园区生产经营需求。公司现有700万吨/年焦

化生产能力，其干熄焦装置副产大量过热蒸汽，经宝丰能源化工装置梯级利用后，过剩的低压

蒸汽可满足苏银产业园对低压蒸汽的需求。

为充分发挥公司产业链一体化优势和煤化工低温热富余的特点，提高余热回收利用效

率，增加产业链附加值，公司拟收购宝丰昱能蒸汽综合管线项目。该交易完成后，公司将通过

蒸汽综合管线按市场价格外销低压蒸汽，既可满足苏银产业园区生产经营所需蒸汽，又可对

提升公司产业链附加值发挥积极作用。

（三）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2024年11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独立董事第四次专门会议、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议时4名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经其余5位董事全票审议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及相关政府部门批准。

（四）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过去12个月与同一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和其他组织发

生的关联交易，除关联捐赠4.2亿元外，其他均为日常关联交易，关联交易总额未达到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

宝丰昱能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党彦宝先生，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其控股股东为宁夏宝丰储能集团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为党彦宝先生。

公司名称：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保雄飞

注册资本：120,000.00万人民币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宁夏银川市苏银产业园智慧研发大厦9010-20号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等；

主要股东：宁夏宝丰储能集团有限公司对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75%，

宁夏宝丰储能材料有限公司对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25%，宁夏宝丰储能集

团有限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为党彦宝先生。

（三）交易对方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严格分开，不存在混同现象，本次交易不存在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情况。

（四）经查询，交易对方资信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为公司向宝丰昱能购买蒸汽综合管线项目相关资产。

2.权属情况：本次交易标的的相关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标的资产运营情况：标的项目由宝丰昱能建设，建设情况良好，截至目前标的项目已基

本完工，尚未竣工验收结算。

4.经查询，交易标的对应实体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交易标的尚未竣工结算，在建工程评估价值42,520.56万元，无形资产评估价值1,038.08
万元，以上数据不含增值税。

四、交易标的的评估、定价情况

定价情况及依据：

（一）本次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定价依

据，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价格公允合理。

1.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评估基准日为2024年8月31日。

2.重要评估假设

（1）基本假设

1）交易假设：假设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资产评估师根据待评估资产

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

2）公开市场假设：公开市场假设是指资产可以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自由买卖，其价格高

低取决于一定市场的供给状况下独立的买卖双方对资产的价值判断。所谓公开市场，是指一

个有充分竞争性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买者和卖者地位平等，买卖双方都有获取足够市场

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双方的交易行为都是自愿的、理智的，而非在强制或受限制的条件下

进行。买卖双方都能对资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

3）原地使用假设：假设被评估资产将保持在原所在地或者原安装地持续使用。

（2）一般性假设

1）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本次交易各方所处

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2）有关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3）假设在建工程能按照相关部门批准的规划设计方案和规划设计用途持续经营，工程质

量符合国家和地区相关标准并能通过竣工验收并正常使用；

4）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委估的资产及负债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3）针对性假设

假设委估的蒸汽综合管线项目（灵武段）在未来短期内可合法取得用地手续、合法取得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等建设合规性手续。

若将来实际情况与上述评估假设产生差异，将会对本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产生影响。委

托人和其他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在使用本评估报告时充分考虑评估假设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

的影响。

3.本次交易标的已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了《宁夏

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蒸汽综合管线项目所涉及的

相关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和评报字（2024）第YCV1113号）。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根据《评估报告》，本次拟收购的标的蒸汽综合管线项目总资产账面价值38,624.17万元，

评估价值43,558.64万元，增值额为4,934.47万元，增值率为12.78%。

五、关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1.协议主体

甲方：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

2.交易金额：491,797,415.63元（含税）

3.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甲方应自本协议签署且收到乙方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后，向

乙方支付转让价款的100%。

4.协议的生效条件、时间：经双方内部决策机构审批通过，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5.违约责任：

（1）本协议双方均须严格遵守本协议的规定，任何一方不遵守本协议规定的任何义务，或

违反所做的陈述和保证，即构成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因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

成的一切经济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本协议履行后可以获得的

利益，但不得超过双方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因违反本协议可能造成的损失。

（2）本协议因任何原因而解除或终止均不影响本协议项下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条款的效

力。

六、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银川市苏银产业园区距离本公司二十余公里，该园区是银川市规划建设的新兴工业

园区，按银川市大气污染排放政策规定，所用蒸汽需从园区外采购。公司具有成熟的化工装

置，每年自产蒸汽除自用外，还有部分富余蒸汽需要外售，因此，公司收购蒸汽综合管线项目，

拟将多余蒸汽外售至苏银产业园区及相关企业，增加营业收入。本次收购预计对公司2024
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二）本次交易完成且标的资产投产后，公司每年将会向宝丰昱能销售部分蒸汽，公司未

来将其纳入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内。

（三）本次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2024年11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独立董事第四次专门会议、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议时4名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经其余5位董事全票审议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及相关政府部门批准。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与同一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和其他组织发生

的关联交易除关联捐赠4.2亿元外，其他均为日常关联交易，关联交易总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

九、报备文件

1.《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蒸汽综合管线项目资

产之收购协议》

2.《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宁夏宝丰昱能科技有限公司蒸汽综合管线项

目所涉及的相关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3.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独立董事第四次专门会议决议

4.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5.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夏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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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减持计划实施前，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杨红女士持有公司

股份12,476,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0%，股份来源为协议转让取得。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红女士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446,4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00%,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杨红

股东身份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持股数量（股）

12,476,800
持股比例

5.1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协议转让取得：12,476,8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 东 名
称

杨红

减 持 数
量（股）

2,446,400

减持比例

1.00%

减持期间

2024/11/12～2024/11/27

减 持 方
式

集 中 竞
价交易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9.15－10.78

减持总金
额（元）

24,785,662

减 持 完
成情况

已完成

当前持股
数量（股）

10,030,400

当 前 持
股比例

4.1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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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肖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80,666,347股，累计质押股份241,
89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86.18%；肖奋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88,079,
483股，累计质押股份316,012,000股，占其所持股份的81.43%，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近日接到本公司控股股东

肖奋先生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被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肖奋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及
其 一 致 行

动人

是

本次解除质押
数量（股）

3,00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07%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17%

质押起始日

2023-11-1

质押解除日

2024-11-26

质权人

深圳市高新投小微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

称

肖奋

一 致 行
动人

合计

持 股 数
量（股）

280,666,347
107,413,136
388,079,483

持股
比

例

15.55%

5.95%

21.50%

累计质押
股份数量

（股）

241,890,000
74,122,000
316,012,000

合 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86.18%

69.01%

81.43%

合计占公
司总股本

比例

13.40%

4.11%

17.50%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0

0

0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0%

0%

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0

300,000

300,00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0.90%

0.42%

二、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肖奋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履约能力，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

风险；上述解除质押股份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

理等产生实质性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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